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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请审计委员会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月 2 日第 3374 C (XXX) 号、 1976 年 12 月 22 日第

继续更密切注意与它们所提意见和评论有关的领域， 31/5 D 号、 1977 年 12 月 2 日第 32/4 C 号、 1978 年

12 月 8 日第 33/13 D 号、 1979 年 12 月 3 日第 34/7 C 

号、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/44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

日第 35/ 45 A 号等决议，

4. 请有关组织和规划机构的行政首长按照审计

委员会在其报告＠中提出的意见和评论，在其主管领

域采取必要的补救行动。

1981 年 11 月 30 日

笫 77 次全体会议

36/66.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
费的筹措

A 

大会，

重申其过去决定，为了应付此种行动所引起的支

出，必须采取与应付联合国经常预算支出不同的程

序，

考虑剥对于维持和平行动所涉的巨大支出，经济

上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提供较多的捐助，而经济上比

较不发达的国家，提供捐助的能力则较为有限，

考虑到大会 1963 年 6 月 27 日第 1874 (S-IV) 号

决议及大会其他各项决议曾指出，安全理事会各常任

理事国对于筹措此种行动所需经费的筹供负有特别责

窜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经 任，

费筹措问题的报告＠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

的有关报告，＠

嘈虑到安全理事会 1974 年 5 月 31 日第 350

(1974) 号、 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630974) 号、 1975

年 5 月 28 日第 369 0975) 号、 1975 年 11 月 30 日第

381 0975) 号、 1976 年 5 月 28 日第 390 (1976) 号、

1976 年 11 月 30 日第 398 0976) 号、 1977 年 5 月 26

日第 408(1977) 号、 1977 年 11 月 30 日第 420 (1977) 

号、 1978 年 5 月 31 日第 429 (1978) 号、 1978 年 11

月 30 日第 441 (1978) 号、 1979 年 5 月 30 日第 449

(1979) 号、 1979 年 11 月 30 日第 456 (1979) 号、 1980

年 5 月 30 日第 470(1980) 号、 1980 年 11 月 26 日第 481

(1980) 号、 1981 年 5 月 22 日第 4850981)号和 1981

年11 月 23 日第 493(1981) 号等决议，

回顺其 1973 年 12 月 11 日第 3101 (XXVIII) 号、

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211 B (XXIX) 号、 1975 年 12

＠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六届会议，补编第 5A 号》(A/

36/5/Add.1和Corr.1) ，第二节；同上，«补编第 5B 号)(A/36/

5/Add.2)，第一部分，第二节；同上，《补编第 5C 号》(A/36/

5/Add.3)，第一节，同上，《补编第 5D 号HA/36/5/Add.4), 
第二节，同上，《补编第 5E 号HA/36/5/Add.5)，第一节，同

上，《补编第 5G 号)(A/36/5/Add.7) ，第二节。

@A/36/600和Corr.1 。

@A/36/704 。

决定拨出毛额＄ 14,959,248（净额＄ 14,801,748)

给大会第 3211 B (XXIX) 号决议第二节第 1 段所指的

特别帐户，这笔款项是按照大会第 35/ 45 A 号决议第

三节的规定核准分摊，充作 1981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

30 日期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，

1. 决定拨出＄ 15,974,000 给特别帐户，充作

1981 年 12 月 1 日至 1982 年 5 月 31 日期间联合国脱

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行动费用；

2. 又决定在不妨碍各会员国于大会审议维持和

平行动经费的筹措办法时可能采取的原则立场的情况

下，作为一项特别安排：

(a) 由大会第 3101 CXXVIII)号决议第 2 (a) 段

所提到的会员国，按照 1930 、 1981 和 1982 年分摊比

额表所规定的比例，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

$ 9,315,973; 

(b) 由第 3101 (XXVIII)号决议第 2 (b) 段和第

3374 C (XXX) 号决议第二节第 2 (h) 段所提到的会员

国，按照 1980 、 1981 和 1982 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

比例，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＄ 6,272,08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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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由第 3101 (XXVIII)号决议第 2 (c) 段、第

3374 C (XXX) 号决议第二节第 2 (c) 段和第 33/13 D 

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，按照 1980、

1981 和 1982 年分摊比额表所规定的比例，分担上述

六个月期间的经费＄ 378,440;

(d) 由第 3101 (XXVIII)号决议第 2 (d)段、第

3374 C (XXX)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 31/5 D 号决

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 32/4 C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

33/13 D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、第 34/7 C 号决议第五

节第 1 段和第 35/ 45 A 号决议第五节第 1 段所提到的

会员国，按照 1980、 1981 和 1982 年分摊比额表所规

定的比例，分担上述六个月期间的经费＄ 7,507,

3. 决定上文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担额，应

扣除 1981 年 12 月 1 日至 1982 年 5 月 31 日期间核定

的工作人员薪金税以外收入估计数＄ 10,000 中拨入各

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；

4. 决定按照其 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3(X)号

决议的规定，上文第 2 段规定的各会员国分担额应扣

除 1981 年 12 月 1 日至 1982 年 5 月 31 日期间核定的

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估计数＄ 179,000 中拨入衡平征

税基金内各会员国名下的数额；

授权秘书长，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联合国脱离接

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安理会第 493 (1981) 

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后，即承付该部队1982

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的费用，每月至多毛额

$ 2,662,333 （净额＄ 2,630,833) ，这笔款项由各会员

国按照本决议所定办法分担；

四

1. 强调有必要向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自

愿捐助现金和秘书长可以接受的各种服务和物品；

2.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行动，确保以最有效

率和最节省的方式维持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，

五

1. 决定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、津巴布韦两

国列入大会第 3101 (XXVIII) 号决议第2(d)段所提到

的一类会员国中，该两国对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

队的摊款数额应按照大会本届会议所通过关千经费分

摊比额表的决议的规定计算，＠

2. 又决定按照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 5.2(c)

的规定，将本节第 1 段所提到的会员国至 1981 年 11

月 30 日为止摊缴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款项

作为杂项收入，用来抵充上文第二节所分摊的经费。

B 

大会，

1981 年 11 月 30 日

第 77 次全体会议

考虑剽秘书长的报告＠所述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和

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帐户的财务状况，并

参考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＠第 5 段，

注意剥必须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提供必

要的经费，使它能够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所

规定的任务，

关切到秘书长越来越难按时偿付部队的债务，特

别是拖欠部队派遣国政府的债务，

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/13 E 号、 1979

年12 月 17 日第 34/7 D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35/

45 B 号决议，

认识剽由于某些会员国扣缴摊款，使得联合国紧

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特别帐户的剩余

数额事实上全被动用，以补充从缴款得到的收入来支

付部队的费用，

关切剽适用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条例 5.2(b) 、 5.2

(d) 、 4.3和 4.4的规定，会使这两部队的现已困难的财

务状况更加恶化，

决定《联合国财务条例汃内条例 5.2(b) 、 5.2(d) 、 4.3

和 4.4 的规定对于按照规定本应缴还的＄ 2,694,446暂

不适用，并将这笔款项存入大会第 33/13 E 号决议执

-一，-
＠参看第 36/231 B 号决议第 1 和第 4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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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部分所指的帐户，暂不动用，以待大会作进一步的

决定。

1981 年 11 月 30 日

第 77 次全体会议

36/116.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

A 

大会，

圆瞩大会 1965 年 9 月 1 日通过＠的维持和平行

动特别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，＠

重申各会员国对联合国财政保障所共同承担的责

任，

1. 注重到中国的分摊比率： 1971 年 10 月 25 日

至 197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定为 4%, 1974 年至 1979

年期间定为 5.5%，而在获得国民收入和相关数据后，

1980-1982 年的比率已改定为 1.62%1

2. 请秘书长计算 1971 年 10 月 25 日至 1981 年

12 月 31 日期间中国未缴的维持和平行动费用分摊数

额，并将其转入一个特别帐户；

3. 欣悉以下谅解：中国从 1982 年 1 月 1 日起

将缴付它对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和联合国驻黎

巴嫩临时部队所分摊的费用；

4. 鉴于上述特殊情况，决定不提出《联合国宪

章》第十九条对上面第 2 段所称未缴费用是否适用的

问题。

B 

大会，

1981 年 12 月 10 日

第 93 次全体会议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政情况分析的报告＠

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，＠
，一国-

@（大会正式记录，第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15 号HA/

5815)，第 11 页。

＠同上，《第十九届会议，附件》，第 21 号附件， A/5916

号文件。

@A/C.5/36/28 和 Corr.1 - 3 0 

~A/36/701 。

回顺其 1972 年 12 月 19 日第 3049 (XXVII) 号，

1975 年 12 月 17 日第 3538(XXX) 号， 1977 年 12 月 14

日第 32/104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 35/113 号决

议，

关切地注意测联合国的短期赤字继续增加，

考虑到这项问题若干部分的局部或暂时解决能够

增进联合国的资金流动，并可能有助于朝向所有会员

国所期望的全面解决的目标，取得进一步的进展，

关切到会员国迟缴分摊款项使联合国的财政困难

情况更加严重，

重申各会员国决心使联合国财政问题得到全面和

永久解决，

深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当增加周转基金的数

额，以保证联合国有能力按时支付经常预算所需的支

出，

1. 决定采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

议：

(a) 将 1982 - 1983 两年期周转基金的数额定

为 1 亿美元，

(h) 对 1980 - 1981 两年期和 1982 -1983 两年

期终止时出现的盈余，暂不援用《联合国财务条例》内

条例 5.2(d) 、 4.3 和 4.4 的规定，

2. 请秘书长在关于方案预算的议程项目下提出

的有关决议草案内将上面第 1 段的决定付诸实行，

3. 促清所有会员国审查它们对联合国经常预算

的缴款方式，以期今后按照《联合国财务条例门内条例

5.4 的规定按时缴款，

4. 请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经常审查

联合国的财政情况，并于适当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

议提出报告，

5. 又溃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 1

(a) 关于发行特别邮票计划状况的进度报告，

(b) 关于联合国赤字的数额、增长率和成分、

以及从会员国和其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

料，


